
合同编号：

审图编号：

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

审查服务合同

项目名称：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怡和路、怡欣路、怡园路、美和路

道路维修整治工程

甲方（委托人）：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城建和水利工程建设中心

乙方（受托人）：佛山市顺德区顺建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为保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的质量，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甲方委

托乙方对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怡和路、怡欣路、怡园路、美和路道路维修整治工

程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审查，签订本合同如下。

一、甲方应向乙方提供工程设计文件以及审查需要的其他有关材料，对所提

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乙方保证具备相关审查资质资格，并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以及国家、地区现行的规范、规程和标准对

设计文件进行审查，对审查意见的质量负责。

三、乙方应在收到甲方提供的材料后第二天起 7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工作，

设计文件修改时间、甲方补充材料时间不计入审查时间。审查合格的，乙方应向

甲方提供的成果文件为：《施工图审查合格书》或《意见告知函》、加盖审图合

格章的施工图纸（一式八份）。乙方提供审图合格的成果文件后甲方要求增加盖

审图合格章的施工图纸份数的，或需要乙方配合在佛山市施工图联合审查管理平

台进行网上复审的，乙方可收取合同价款 10%的核对费。

四、审查不合格的，乙方应将设计文件退回甲方并出具审查意见告知书，甲

方应督促设计单位进行修改，并在收到审查意见后 10个工作日提交文件复审。

提交复审有迟延的，甲方应向乙方说明。乙方应在收到文件后进行复审，并在

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审工作，直至设计文件审查合格。

五、本合同暂定价为 ¥9548.2（大写：人民币 玖仟伍佰肆拾捌元贰角零分）。

计费标准为《关于施工图审查费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佛价函（2011）206号）、

佛山市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收费标准（2019年修订），计算方法如下：4774100

元（建安费 暂定）*0.25%（费率）0.8（优惠折扣）=9548.2 元 。最终合同价按

招标控制价进行结算。

设计文件通过审查后，非因乙方原因设计文件进行修改需要重新审图的，审

查费用根据甲乙双方协商以及乙方的实际工作量确定。乙方必须自行考虑在本项

目实施期间的一切可能产生的费用，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甲方除了支付合同规

定的款项外，一切合同规定外的费用不予支付。



六、甲方应在收到本合同第三条规定的审查合格的成果文件、乙方完整的付

款资料以及增值税发票后 3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一次性支付服务费用。因项目使

用的是财政资金，甲方在规定的付款时间内向政府财政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

付申请手续的，即视为甲方已履行付款义务。若因审计流程或手续而造成项目支

付进度合理延迟而导致逾期付款的，甲方不承担逾期付款违约责任。

七、因甲方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的，甲方应根据乙方的实际工作量支付

费用，乙方尚未出具审查意见的，甲方无需支付任何费用；乙方已出具审查意见

但需要甲方进行修改完善的，甲方应支付合同价款的 50%；乙方已出具《审查合

格书》的，甲方应支付合同价款的 100%。

八、乙方应及时进行审查工作并出具相关文书。每逾期 1天，甲方有权按合

同金额万分之五对乙方加收违约金。逾期 7天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若遇到

不可抗力因素，乙方应向甲方提供佐证材料。

九、甲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不计违约金，不计逾期利息。

十、乙方需对审查结果的正确性、客观性、合法性、规范性负责，但不承担

设计单位应负责任。若因乙方不具备相关资质资格导致审查结果被认定为无效，

或乙方弄虚作假，提供虚假成果资料或资料与现场不符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修

正，经修正后依然存在问题的，甲方有权不向乙方支付费用并要求乙方返还已支

付的费用，按合同金额 10%对乙方加收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

甲方仍有权向乙方追偿。

十一、如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擅自将审查工作全部或部分转包、分包给

其他任何第三方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承担合同价款 10%的违约金，

且乙方应对第三方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十二、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及履行合同过程中知悉的甲方的信息负有保密

义务，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转让或泄露，否则应对甲方损

失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十三、甲乙双方履行合同有争议的，向顺德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四、本合同一式 肆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自甲乙双方法定

代表人签字（或盖印章）并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十五、其他约定：无



签署双方：

甲方：（盖章）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 乙方：（盖章）佛山市顺德区顺建

城建和水利工程建设中心 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经办人： 经办人：周惠健

开户银行：顺德农村商业银行大良

锦新科创支行

银行账号：801101001317487921

邮政编码：528333

联系电话：0757-22836463


